安徽农业大学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实施办法

校学字〔2011〕14号

为切实做好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根据国家教育部、安徽省教育厅有关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工作原则
1、实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以下简称资助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原则，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缓解经济困难，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培养自强自立的精神，保证录取的新生不因经济困难无法入学，保证在校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辍学。
2、进一步完善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包括国家助学奖学金、专业奖学金、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学费减免、社会资助、绿色通道在内的扶困助学体系。
二、组织机构
1、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为学校学生资助工作的组织和实施机构。职责为：依据上级有关资助精神，制订资助工作方案，落实资助工作措施，负责学生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学费减免、助学奖学金、特殊困难补助、社会资助和新生入学“绿色通道”等具体资助工作的实施。
2、各学院成立资助工作小组，指导和管理本院学生开展校内外勤工助学等活动。
三、经费来源
1、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下拨的资助工作专款；
2、学校每年从事业收入中提取4—6%；
3、勤工助学自创经费；
4、社会团体、个人捐助。
5、所有资助经费纳入学校财务管理，财务处设立资助工作专项帐户，实行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挪用。
四、资助项目
1、助学贷款。包括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每生每年贷款金额不超过6000元。
2、国家奖学金。由教育厅下达指标，每年评选一次，每人每年奖励8000元。具体实施办法详见《安徽农业大学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
3、国家励志奖学金。由教育厅下达指标，每年评选一次，每人每年奖励5000元。具体实施办法详见《安徽农业大学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办法》。
4、国家助学金。由教育厅下达指标，每年评选一次，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000元，具体标准在每生每年2000—4000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为2—3档。具体实施办法详见《安徽农业大学国家助学金评审办法》。
5、专业奖学金。每年评选一次，分特、一、二、三等，获奖比例分别为在校学生数的1%、4%、5%、10%，奖金分别为2000、1500、1000、500元，具体实施办法详见《安徽农业大学专业奖学金评定办法》。
6、勤工助学。在校园内设置800—1000个勤工助学岗位，每年招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上岗。具体实施办法详见《安徽农业大学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7、学费减免。减免对象：国家西部助学工程资助对象、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符合我校招生减免奖励政策的学生。减免标准：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视学生经济困难状况和在校表现情况确定。
8、临时困难补助。对因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本人患重大疾病而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进行临时性补助。
9、新生入学“绿色通道”。为家庭经济困难、交不齐学杂费的新生办理缓交部分学杂费手续，审核办理各项入学手续。
10、社会资助。学校欢迎和鼓励社会团体、个人直接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或在学校设立奖学金、助学金。
五、贫困等级认定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及工作程序详见《安徽农业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细则》（校学字〔2011〕10号）。
六、助后管理
1、资助经费的发放严格执行学校财务管理制度，学院、学生处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做到帐目清楚，并接受学校的监督和审计。
2、受助学生应合理使用资助款，勤俭节约，杜绝浪费。否则，取消资助资格，收回资助金。
3、各学院要以讲座、活动等形式做好对受助学生的诚信教育。
4、校鼓励受助学生积极参加有关公益性活动，接受资助在2000元以上的学生应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并将参与情况记录在受资助学生参与公益活动考核卡上。
七、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